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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內容

主題說明 結語案例分享

• 有愛無罪？小
龍和小楊的愛
情故事

• 合意性行為 • 求助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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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

小龍為國三女學生(15歲)，小楊為國一男學生(13歲)，
兩人從國小時期就開始交往到現在，雙方家長也知曉2
人交往而默許。
小龍於畢業前與小楊因情投意合而發生性關係，最後小
龍發現自己懷孕了，但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因而向輔導老
師尋求協助。輔導老師得知後進行通報及告知家長，雙
方家長得知後都很生氣，相互指責對方孩子的違法行為
，並揚言要提告，為自己的孩子討回公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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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意性行為

A1：因為小龍和小楊都未滿16歲，雙方同時為被害人及行為人，所
以雙方家長都可以提出告訴。
《刑法》

第227條第1項：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227條第3項：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229-1條：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227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。

Q1：小龍和小楊是情投意合而發生性行為，怎麼還會被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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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小龍和小楊被告之後會有刑責嗎?

A2：有刑責，但是會減輕或免除刑罰。
《刑法》
第18條第1項：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，不罰。
第18條第2項：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刑
第227-1條：十八歲以下之人犯第227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合意性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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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現懷孕，可使用求助資源：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及諮詢專線

https://257085.sfaa.gov.tw/

0800-25-7085(愛我請你幫我) 

https://257085.sfaa.gov.tw/


求助管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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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家長、學校導師、信任的師長、學務處、輔導室

2.臺南市教育局關懷專線 (06)2959023及信箱help580@tn.edu.tw

3.教育部反霸凌專線1953

4. 衛生福利部保護專線113

5.衛生福利部性影像處理中心(02)66057373

6.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(02)25775118

7.警察局報案專線110

8.勵馨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(06)3582995

9.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(06)2285550



結語
為保護未成年人身心發展，未滿16歲者尚未有性自

主權，因此只要跟未滿16歲的人發生性行為，不論

是否為合意性行為，都是有刑事責任。

但18歲以下涉犯刑法第227條，就會依刑法227-1條

減輕或免除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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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除了性行為，透過持續關注與關心（如常傳訊息、

關心日常）、肢體接觸（眼神交流、靠近）、分

享與付出（分享心事、送禮、幫忙）、製造機會

與連結（主動找話題、製造共同興趣）等方式，

都能表達喜歡的情感。

• 珍愛自己，尊重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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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

學習單時間

9



10



11


